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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 12- 08
①据《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于2014年8月22日至9月2日展开的一项网络调查，有88.0%的被调查者认为“信仰缺失”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病，位

居当前十大社会病态之首。参见：徐艳红、袁静、谭锋.当前社会病态调查分析报告[J].人民论坛，2014（9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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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地点：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一、神圣关系：信仰社会学的逻辑起点

刘：李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邀

请。最近在《人民论坛》上有一篇调查报告《当前社会

病态调查分析报告》，其中将信仰问题列为社会十大

病态之首，那么作为信仰社会学的创始人与倡导者，

您会如何解读信仰这个概念？

李：中国语境之中，宗教是一个有歧义的概念。
“信仰”也是一个有歧义的概念。通常，信仰不仅仅是

宗教信仰，但又能够作为宗教信仰的一种，与宗教很

有关系，在此层面，信仰是宗教的核心。然而，如果换

个说法，将信仰和宗教信仰放在一起，它的含义就完

全不一样了。在欧美国家或在伊斯兰世界讲信仰是

非常清楚的，一般就是指对上帝的信仰、对耶和华的

信仰、对真主的信仰，这是很明确的。

导 语：传统中国以信仰为基础,以伦理道德为框架来建构社会规范,并以此来规制各种利益主体。 在经济、社会全

面转型的今天，在新与旧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乡土与城市之间，物质丰富了，人却迷茫了，信仰缺失与信仰危机

等问题成为社会诸病态之首① 。 信仰到底是什么？ 中国人是否真的信仰缺失？ 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框架下，应该如何

认识并面对信仰问题？ 为此，我刊特别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主任、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博

士生导师李向平教授，从信仰社会学的角度，对当下的信仰问题进行解读，旨在从信仰方式上梳理关于信仰问题的认

识，从而为国家、社会治理的完善，提供一些有益的新思路。

刘 栩

信仰方式与中国社会治理
———李向平教授访谈录

刘 栩： 信仰方式与中国社会治理

3· ·

DOI:10.16392/j.cnki.14-1057/c.2015.04.001



晋阳学刊 2015 年第4 期

在一神论为核心的宗教系统或社会传统中，信

仰就是对神的理解，就是宗教信仰。但在多神论的、
泛神论的文明体系中，这种理解方式就会带来一些

歧义，信仰会有多义的理解，不仅是对神的信仰，不

只有一个定义。在多神论、泛神论或是无神论的文明

体系中，神、国家、民主甚或是一种理念、一个主义都

可以成为一种信仰。所以，信仰社会学是从“神圣关

系论”的角度对其定义的。简单说，信仰应当是一个

人与自己终极关怀、神圣对象之间的交往关系。依据

神、神圣对象与人的关系的不同，信仰可以划分为神

本信仰与人本信仰。神本信仰是以超自然的神为信

仰核心，人本信仰是将人、国家、民族，乃至某种学说

化为神圣，进而作为信仰核心。前者多见于一神论，

后者则广泛存在于多神论、泛神论乃至无神论的社

会中。
刘：李老师，您为什么会从“神圣关系论”的角度

出发，来分析信仰的问题？

李：这和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的研究路径紧密相

关。对于信仰与宗教的研究，可以有人文学领域的研

究，偏向于信仰、宗教神哲学的主观哲理。此外，信仰

方式或宗教结构则可以是客观社会现象的研究，比

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社会学的元问题。在宗

教社会学领域则可以是个体信仰与群体宗教的关系

问题，也可以是主观还是客观、社会大于个人、整体

论还是个人论、个体信仰与群体宗教，从哪里切入研

究进路等问题。当然，这样的研究方法问题，在吉登

斯、布迪厄那里就已经有了基本的解决。
至于我对信仰、宗教信仰的研究与分析，取的是

一种关系主义的径路，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从

神、神圣对象与人的关系出发，来分析信仰、信仰的

社会认同、信仰的方式和各种人和人的关系。一个人

信一个神，是个人的事情，但是，许多人信一个神，那

肯定就是一个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的问题了。现在很

多人信一个神，但相互之间没有信任、没有交往，那

就无法形成共同体意识，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神？是一种什么类型的神圣关系？能够在不同的信仰

者之间构成什么价值共识、交往结构？这些就是信仰

社会学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信仰者个体总是生活在

社会网络中的，只要人与神的关系存在，只要神人关

系还是一种社会关系，那么，信仰作为一种神圣关系

的体现，就会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刘：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人是在社会中生活

的，人的思维和行为其实就是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反

映，那么，能否说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可理解为世界观

或价值观？

李：个体总是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人所遇到的任

何问题及行为选择都是和思维方式相关的，所以它

也是和信仰相关的。在这个意义上，信仰约略等于一

种世界观。信仰也是对世界的理解和判断，现实中好

多人怎么拜神、和他怎么思考及怎样行动，都具有一

致性，可是，目前中国人的信仰被理解为信仰者个人

的事情，甚至是一件私密的事情，或者是在宗教信仰

层面难以告人。这就很难说是一种世界观了。既然是

私密的事情，怎么能够用来观察世界呢？！这几年我

曾经对一些社会名流做过访谈，研究发现，不少企业

家、官员在做出自己判断或行为选择时，大都会有自

己的信仰在背后发生作用，而这种信仰对象可以是

一神论的，也可能是多神论或无神论的，如企业、公
司在开业、庆典时，往往会请人看看风水；电影、电视

开镜之前，往往都会先拜拜神，这其实都是信仰在发

挥作用。然而，如果你要去问问他们的信仰是什么，

大多会回答你说，这是个人的私事。如此看来，信仰

如何成为一种世界观呢？如何成为观察世界的一种

方式呢？！

刘：如此，那么具体到某种信仰之于社会，能否

将其视为一种对规范或规则的追求，即信仰有一定

道德性的追求在里面，是自己给自己树立一个完美

形象，来弥补现实生活中的不足和缺憾。就比如柏拉

图的著作中对“good”一词使用的非常多，翻译过来

就是对“善”的追求，而这也成为西方文化或宗教中

一个普适的东西。
李：你说的这个现象，是信仰、宗教信仰同伦理

规范的一个关系。柏拉图的“善”可以理解为一种伦

理规则，它应当是具有终极性的，最权威的、最神圣

的，没有办法能够超越的东西。问题是，这个“善”是
从哪里出来的？一个人崇拜不是规矩，很多人认同这

个理念就会形成规矩。这就是说，任何一种伦理规范

都来源于现实的社会，是社会中各种关系、包括人神

关系、神圣与社会关系的反映。换句话说，信仰可以

被视为一个社会中神圣与价值观念的象征，是对社

会普遍意义的整合与认同，而各种宗教都非常重视

用教义、仪式或戒律，来强化信徒的品德修养，规范

信徒的行为方式，如基督教的“摩西十诫”、佛教的五

戒十善等，都会体现出扬善抑恶的伦理原则。也就是

·当代学术问题与学者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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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一定意义上，宗教是信仰的外在表现形式，信

仰是宗教的内在实质，伦理原则是神圣关系及其信

仰形式的具体呈现。

二、“天命”：建构在权力关系上的信仰

刘：以上您从信仰社会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定

义，那对中国社会而言，“信仰”有什么特殊性没有？

李：以西方基督宗教的信仰标准来看，中国似乎

是没有宗教及其信仰的。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从信

仰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的宗教和信仰体现为一

种权力关系的建构。这也就是说，中国的宗教或是信

仰同权力具有一种深层关联，各种信仰关系是由权

力建构出来的，是权力运作的策略性实践逻辑，如天

命信仰，祖宗崇拜、天地君亲师的信仰结构等。
刘：这是不是就是您在《王权与神权》中提出的，

神权通常是在政权之下的，但我想到一个反例，南北

朝时期的梁武帝是信佛的，且多次出家，这是不是能

说信仰在政权之上？

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个

时期的佛教信仰确实非常普遍，但不能说神权在政

权之上。梁武帝信佛，但他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还是

儒家的，佛教不可能在其权力之上。天子就是天下的

主人，天子之上怎么还可能有另外一个主人呢？中国

文化是没有这样传统的。中国文化关于“天子”的说

法，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信仰，讲的是“顺天应命”，即

所谓的“天命信仰”。然而，“顺天”必须由天子来顺，

一般人无法去顺。这是为什么呢？此乃因为天子有

“天命”，是因为他很奉天承运，所谓文治武功超越天

下，或武力非凡、或文治盖世。即便是一般庸才即位，

文化人也会把他打造成为一个被神化、具有神圣性

的天子。总之，一定要将“天子”神化、圣化，最后把他

的权力神秘化。
所以，古来天子大都要生具异相的，如汉高祖刘

邦股生七十二颗黑痣，刘备的胳膊超长过膝等等。在

我博士学位论文《王权与神权》中，就曾已讨论了传

统中国政权和神权的关系，以说明中国文明及其历

史演变中王权是凌驾于神权之上，而不是像欧洲中

世纪那样“君权神授”。“君权神授”是神权凌驾于王

权之上，中国是“君权神化”，“神授”和“神化”是很不

一样的。“神授”是神给予的权力，权力的合法性来自

神授；“神化”则是依据权位者自己的需要，自己给予

其权力的合法性证明。这就是说，中国天子的权力不

需要上天或神的授予，而是根据其自己的需要，自我

神圣，把自己神化。
传统中国的君权神化，由于有整个国家机器来

为之服务，服从其神圣化的要求，因此，对天子王权

的服从之中是具有神圣关系及其信仰特征的。先秦

夏、商两朝曾经是祖宗崇拜，巫君合一，巫就是君，君

就是巫，这就把神圣信仰与国家高度整合为一体了，

它不仅是政教合一，而且是国家宗教的直接建构，国

家及其权力成为神圣的信仰主体。到了周代，巫君合

一的关系被逼出了“天命”信仰，因为周人要说明自

己打出来的天下，是如何具有神圣性的，不同于商代

国君。这里的关键，是“天命”赋予给谁？给张三、而不

给李四，这是为什么？仅仅是因为张三特别厉害、文
治武功特别厉害，道德语言特别神圣。但是，如果张

三后来不行了，这个“天命”就会转移，天子就可以更

换了，王朝就出现了更替轮换。天命不照顾他，他也

无法再次顺应天命，是因为他的道德腐败了。至此，

中国信仰建构了一个道德的根源，成为中国信仰方

式之中的核心原则：天命能够转换，而顺应天命的个

人确实因其道德的改变而可以改变的。
所以，天命归属于某人头上，这个人相信天命赋

予的德性，得其天命眷顾，而后成为天子，它本身即

是有神圣关系作为信仰基础的，这就是对天和天命

的信仰、国君之积德成圣、至诚通神的结果。这也就

是说，在君权稳固之际，国君的天命信仰一般是不能

动摇的，王权的强大决定了神权的稳固。换言之，这

种王权和神权的合一，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教合一很

不一样。在现代政治学理论里，政治和宗教是两个系

统，政教合一是将两个系统合二为一。但在中国历史

中，王权和神权的合一不是这样的，宗教的或信仰的

系统完全是在政治系统之中，国家权力甚至就是信

仰结构本身，历史上三省六部中的礼部，即是有管理

宗教、信仰的职能，但它是在王权控制之下的，只是

国家的一个权力机构而已。
刘：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各种信

仰方式其实只是封建王权建构出来的一个治理工

具？

李：可以将“天命信仰”理解为一种国家权力的

信仰方式，用一种制度化的权力仪式把天命、德行等

关系神圣化，建构成为一个国家的信仰。所以，朝廷

史官、礼部的职能同时涵盖了文教、天文、历法、国家

大典、正祀、淫祀之规定等等，构建起一个相当复杂

刘 栩： 信仰方式与中国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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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仰体系，特别是科举制度出现后，科举也成为礼

教、国家教化的一种重要途径，这个职能也等同于朝

廷礼部。
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宗教的“教”和西方

“religion”，本质上不同。儒家经典《白虎通义》对“教”
的解释就是“上行下效曰教”，这同西方基督宗教以

神信仰为核心，具有很大的差异。我们讲究的是“上

行下效”，上面是有国家权力建构起来的和“天命”及
其继承天命之德性有关的信仰。“天命”信仰，如果用

西方基督宗教的观点，它不是宗教，因为不是对神的

信仰；但从信仰社会学的角度看，它是具有宗教特征

的信仰，出自于神圣关系，出自于神圣关系与其信仰

者的信仰方式。当然，此处所谓“天命”信仰，是直接

从皇权的角度来界定的，老百姓可以信天命，但不可

以祭天，“天命”不是老百姓的工具，百姓只能“听天

命、顺天命”。“天命”是专属于皇帝建构信仰的工具，

只有皇帝才能“奉天承命”，皇帝代表上天来统治臣

民，臣民自然不能祭天，只能信天。所以，中国信仰没

有一神论信仰的传统，中国的多神崇拜及其信仰核

心就是将“天命”信仰和王权作为一种信仰对象，将

天子、王权神圣化之后、作为臣民们的信仰对象。表

面上是对人的信奉为核心，实际上是对神圣之权力

象征的信奉为核心。这个传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

其深远，迄今难以厘清。
积德成圣、至诚通神，最后是“以义成信”，恰好

与基督宗教的“因信称义”成为反差对比，而这种信

仰类型对于中国社会、中国人来说，具有很深很大的

魅力，也使信仰成为了中国问题。如同人无法完全自

我把握那样，神圣也就成为了自我把握、言说的关系

与对象，如此，信仰又是如何成为神圣的、终极的准

则呢？

刘：这样看来，历史上的天机、国运等说法，就是

王权神化的某些典型例子。
李：中国历史上历次的改朝换代，一定要借助民

间信仰，用民间巫术来组织队伍反抗朝廷，即是要打

破原来皇帝的“天命”，才有将皇帝推翻的合理性。民

间信仰恰好是在国君天命之外的“淫祀”，能够成为

天命及其信仰无法控制的力量。所以，在传统文化

里，围绕“天命”的转换，以阴阳五行为主形成了一套

神秘的计算系统，若有人把这套体系破解了，国家的

秘密也就没有了，天命就要转移了。民间信仰及其神

秘的仪式承包者就具有这种转换功能，促使固有王

朝的更替最终与“五德终始说”联系起来。于是乎，历

代王朝对于方士、神汉都设法要控制，不能让他们随

便把“天机”给泄露了，或说皇帝德行、天运不行了，

“天命”要转移了，这样的话，老百姓就不会再听朝廷

的话了。由此来理解，一个新王朝的建立，国君之间

的易姓授命，就一定要“改正朔，易服色”。所谓的天

文历法之中，蕴含有天命国运的神秘信仰。
刘：这样的话，您说的“天命”，可否理解为封建

王朝进行统治的一个合法性的基础？

李：确实如此，天命及其信仰在这个方面就是权

力的合法性根源，神圣化的根源。这就涉及到了中国

信仰传统的核心问题，即神圣的定义和定义的方式。
也就是说，这个神圣关系，由谁来建构？由谁来给予

定义？比如，中国历史上经常有人会打出“替天行道”
的旗号，试图改换门庭，那么，如何能够说明这些人

是在替天行道，其他人就不是替天行道呢？这个“天”
该怎么来定义？如果谁能拥有权力，来定义这个天命

者，是否就会拥有了对于神圣关系的定义权力呢？

刘：一说“替天行道”自然会想到《水浒传》，如果

说宋江是替天行道的话，那么宋徽宗可否算是“天”？
李：对的，可以这么理解。皇帝在皇权稳固之时，

是可以作为“天”的代表的，但如果皇帝腐败了，德行

不行了，他就不是“天”的代表了。这时候，“天命”就
会转移，真正的天命就不在宋徽宗那里了，整个朝廷

就会衰落、外族入侵、经济崩溃，老百姓活不下去，宋

江等人就要自以为天命的代表，“替天行道”了。
问题是，“天命”是如何转移的呢？如果是宗教的

话，自然宗教界通过宗教仪式来实行这个转换。但中

国“天命”信仰的领袖就是国君、皇帝，谁能够主持这

一仪式呢？在位者，即是天命的代表；失位者即是革

命的对象。这时，只有替天行道者，才能转移天命了。
每当此时，革命者（革除天命者）要自己来打造天命，

自命为神圣了。因此，皇权控制的天文历法、阴阳五

行的神秘系统就被制造出来，用以解释“天命”的转

移。尽管“天命”信仰好像是一种泛神论的信仰，但它

定义神圣的方式完全是人间的、权力的结果，完全是

谁能掌控国家的权力资源，谁就能定义神圣的方式。
谁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力和象征资源，谁就能解释神

圣及其神圣的关系。谁拥有这个能力，谁就能定义神

圣。这和对神的崇拜无关，但此类信仰对中国文化、
中国历史的影响很重要。

刘：这样就可以解释中国的历次改朝换代，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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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都要有宗教的参与，或者为什么好多的农民起义

都会以宗教的名义来进行。
李：从秦始皇到太平天国都是如此，辛亥革命也

是这样。辛亥革命是把“皇朝”的天命搞没了，孙中山

提出“三民主义”，用“主义”来建构信仰。同样的道

理，“五四运动”则是用伦理、科学、美育、哲学来替代

宗教信仰。这其中存在一个很深的、很复杂的信仰背

景。只有把这个背景梳理好，才能更好的理解作为当

代中国问题的信仰现象。在这个信仰问题的基础上，

才能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一种信仰乱象。在此

基础上，可以说，当前的信仰现象乱的很，各种信仰

都来了，国家的（政治的）、民间的、宗教的，宗教信仰

的方面还分传统的和外来的，宗教的还可以分为拜

一个神的和拜好多神的，当然中国还有拜人的，比如

说拜孔子的、拜财神、拜关公的，有的还拿伟人、祖宗

当神来崇拜的，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显然，拜祖宗、
拜伟人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但可以说

这是中国的一种信仰习惯。但是它们呈现出中国信

仰传统的基本特征，是在等级制的信仰方式基础上，

以天人关系、神人、神圣关系为核心，感通天地，外接

人间。它们与国家结合，就是国家信仰，与权力结合

就是权力信仰，面向社会就是社会信仰，与文化融通

就是文化信仰，与个人关怀结合，即是个人的精神信

仰。

三、信仰缺失？还是缺乏信仰共识？

刘：信仰缺失被列为当前中国社会病态之首，但

通过您前面的论述似乎当前中国社会并不缺信仰？

李：关于信仰方面，这是我谈的最多的一个问

题。现在有一种观点，讲的是中国人的信仰缺失，但

我的观点是，中国人不缺信仰，缺的是不同信仰之间

的认同，或者是认同之间没有普遍性，由此缺乏了信

仰对价值规范、对人言行的制约作用。换句话说，中

国人的信仰在中国的社会交往、乃至一些公共生活

中非常边缘，虽然它很重要，但它很边缘，你去掉它

不太可能，但让它发挥重要作用也不可能，对于社会

秩序的构成缺乏明显的地位与功能。然而，信仰，或

者说宗教信仰的问题在中国文化中是很重要的，但

它藏在一个深处，好像真的是完全个人的事情，是一

个私密的事情，处于一个秘密渠道之中，偶尔才能得

见。而在个人的信仰当中，往往各种信仰全都有，人

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的血缘、身份、职业、权力、利益等

关系，或生活中一时一事的需要，来确定自己的信

仰，表达自己的信仰。这就促使中国人的信仰方式，

一方面具有等级制，一方面具有私密特征。这种信

仰，你可以说它没有作用，但是它在实际生活之中，

对上而言的权力神圣化、对下而言的私人精神补偿，

不无作用。在此中间，最最缺乏的，是社会层面的公

共认同。
按照西方的标准，你可以说中国没有严格意义

上的宗教，但绝不能说中国社会中没有对宗教的信

仰。中国文化绝非无神论的传统文化，但一定是人造

神的传统文化。中国人不是完全不信神，孔子讲“敬

鬼神而远之”，对鬼神他很尊敬，但不否定鬼神。还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功能主义定义方式，这就呈现

了一种泛神论的信仰方式，以个人的实际需要为核

心。为此，在中国的信仰传统里，需要某种信仰方式

的人，是很善于造神的，很会根据自己的需要，不断

的造神，中国信仰中的神圣人物、崇拜对象也为此而

层出不穷、历代历新。所以，如炎黄崇拜、夏禹、孔子、
关公、妈祖等等，很多中国神完全是人造出来的、建
构成神圣关系与信仰对象。对照西方对宗教的定义，

你可以说这些不是信神的宗教，但它无疑是一种宗

教信仰，只是神的信仰不是这种信仰方式的核心而

已。但是这种信仰方式之中同样也包含了对神的信

奉，只是这种对神的信奉不是规范、不是准则，而是

人的现实需要，是人的身份与地位的表达方式之一。
这就使信仰方式能够成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信仰

社会学之论域得以成立。
刘：既然中国社会不缺信仰，那为什么信仰问题

还会成为社会病态之首呢？

李：中国现在的社会问题反映在文化信仰层面，

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缺乏信仰共识，缺的是一个普

遍性的基于神圣信仰为基础的价值共识、社会规范、
心态秩序。这样的价值共识如何能形成？当然，这个

共识的形成是和社会变迁及利益多元化紧密相关

的。毫无疑问，现代社会中的价值选择已经呈现出不

能回避的多元化或多样性，但多元化和多样性还是

有区别的，多元化就是各个多样性的价值系统、文化

系统、专业基础，都是系统独立而分别具有合法性，

不具备合法性及其独立系统，就近似于多样性这个

概念了。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信仰方式与神圣关系多

种多样，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怎样才能达成共

识？这是当前中国社会亟需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刘 栩： 信仰方式与中国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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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那为什么当前社会难以形成信仰共识呢？

李：考虑到中国目前多种信仰体系、神圣关系多

样存在的情况，建立信仰共识的基础就肯定不在信

仰层面，而是在信仰之外。这就是我讲的，要把宪法

落实在社会建设的各个层面，包括信仰方式的构建

中，这样的信仰共识才是有可能的。如果说用单一的

一种信仰来建构一种公共信仰，这怎么可能？比如谈

国学的，讲儒家是绝对主导；谈佛教的，讲佛教是中

国的；谈道教的讲，道家是中国最本土的宗教，其他

都是外来的。如果用这样的逻辑来建构公共信仰，显

然是有很大问题的。如果以儒教为主导建构信仰共

识，那么，其他宗教信仰者怎么办？此外，中国还是一

个多民族的国家，那么多的族群信仰怎么办？现在很

多学者讲以儒教为主复兴国学，要以儒教为核心建

立国教，显然缺乏考虑，缺乏现代社会科学的视野

的，甚至是等级制的、或私人化的信仰建构方式，假

公济私的建构方法。
信仰共识难以建立，还有一个信仰方式的问题

在其中。信仰方式就是怎么信的问题。很多中国人，

包括一些做宗教研究的学者，在讲信仰时往往会以

一种信仰方式作为一个标准。但是，从信仰类型看，

信仰方式可以分为一神论的信仰方式、多神论的信

仰方式、泛神论的信仰方式和无神论的信仰方式。无

神论的信仰方式也是一种信仰，其信仰核心是在这

个世界上没有神的存在。所以，在我的信仰社会学研

究中无神和多神是一样的研究对象。一神论信仰以

神为核心，绝对不允许信仰者崇拜其他任何一个

神。但中国信仰从来就不是一神论的传统，用一个

神来约束，大家没有这个信仰习惯，从天子到庶人

都会觉得不自在了。传统中国的神，是为人服务的，

是为自己服务的。同时，等级制的、因人而异的私人

信仰方式，也促使不同人的信仰、不同信仰之间的

共识很难建立起来。这个原因，我们可以从三个方

面来分析：

（1）神圣关系不平等，信仰也是不平等的。理论

上，信仰应当是平等的，对所有的信仰者而言信仰应

是平等的。但中国人的信仰方式是因人而异的，这就

造成了神圣崇拜在信仰方式中的不平等。
举个例子：天命信仰是中国信仰、特别是儒家信

仰的核心，在这个信仰体系里面，皇帝才可以祭天，

大臣或老百姓祭天一定是要杀头的；祖宗崇拜是中

国最基础的信仰方式，特别是汉族。但是，同一个祖

宗的后代也是不平等的，一个祖宗的几个分支，一支

发展，一支败落。发达的一支会在崇拜仪式上特别起

劲，他有钱有势，为了做给活人看，建构社会资本，这

就一定会在祭拜祖宗方面特别张扬，而败落的一支

则会觉得特别没劲，觉得这个祖宗没有保佑我。这就

形成了信仰关系方面的差异。
所以，在中国信仰方式之中，就没有那种一个神

面前、大家都一样的传统。佛教和道教信仰也有因

果、根器和功德的说法，把信仰对象和信仰者现实的

处境结合起来解释因果。我调研过一些老板信佛的

方式，他觉得他的钱不太干净，特别是第一桶金，他

会有一种类似基督教原罪的感觉，觉得信佛可以将

自己的罪孽洗白。信仰佛教的方式很多，如供养一个

和尚，那么和尚念的经，做的法事，供养者都是能够

沾光的。供养的习惯，本是因为释迦摩尼出家的时候

没有生活来源，信奉者为之提供吃、住、用，后来成为

对佛教的一种尊敬，这慢慢就演变成为布施的信仰

习惯。然而，后来的佛教信仰方式则容易将出家人视

为神和人的中介，只要把这个中介供养好了，个人的

事情也就好办了，神的关照就能够获得了。反之，供

养的不好，神对你的关照也就会减少。这就会产生一

个信仰不平等的问题。
（2）神圣关系的独占，导致信仰不能交流。当下，

企业家中非常流行拜财神，我为此访问过一些企业

家，据他们说拜财神这件事是没法和人交流的，别人

也不和你交流这件事。你生意好，发了财，你会告我

你是怎么信财神的么？没有人会和你说这个，按照这

种信仰方式，一说财气就露了。所以，发也好、投资失

败也好，这都是自己的事情，无法和人交流。所谓“天

机”是不能交流，不能共享的。不能共享的东西，何谈

公共？这也是信仰方式带来的问题。如果有一种信仰

方式，信仰者不分贫富贵贱，生命都是一样，信仰方

式即是规范的东西，不是你在和神交换，谁的交换条

件好一些，得到的结果就会好一些。不是说你信的多

一些，个人的贡献好一些，神就要对你好一些。所以，

一个具有公共共识的信仰方式，应当没有私人信仰

的说法，但有个人的信仰与群体的信仰。最重要的

是，共同信仰中的神圣关系是不能独占的，一旦独

占，就意味着你对信仰的背叛。
（3）信仰者之间互不信任。这一点，和我们的社

会结构紧密相关。中国的习惯是以自己为中心，个人

在自己的周遭形成利益雷同的交往圈子，各种社会

·当代学术问题与学者访谈·

· ·8



关系附着在圈子上，随圈子的不断外扩而逐渐淡化，

这也就是费孝通讲的差序格局。所以，中国还是一个

熟人社会，倾向于和熟悉人的交往，和陌生人难以打

交道。在此环境中，神圣关系也被熟人化，圈子化了。
这种信仰方式很符合中国的社会交往习惯。所以，中

国的企业中有很多家族企业，老公做老板，财务就是

老婆管，外人是信不过的。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

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过一个理想型的命题，认为

大家同拜一个神，相互才有信任。在中国，同拜一个

神相互间就会有信任么？我看———难。拜佛的人相互

之间会成为信任度高的交往对象么？如果会的话，就

不会出现所谓抢头香的信仰现象了。干么要抢呢？佛

教其实没有烧头香的说法，这是我们的佛教信仰者

自己搞出来的。目前说中国社会缺乏诚信，矛头直指

信仰，讲的就是这种熟人化、圈子化的信仰方式。但

是，在以杀熟为对象的商业欺骗中，就连熟人关系也

靠不住了。
刘：听您这么说，这个关系看起来有些像西方哲

学中讲到的自然法和国家法的区别，每人面对自己

的信仰有自身的规矩，但上升到整个社会的层面则

没有类似于国家法那样的信仰共识。
李：这也可以理解为自然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区

别，如果说对神的崇拜是一种自然法则的话，那么由

自然法则延续到社会领域当中的其他法则就是社会

理性。在不是一神崇拜的信仰方式中，各种信仰方

式，各种理解都会出来。所以说一神崇拜很容易形成

规矩，多神崇拜不容易形成规矩。对一个神圣的信仰

对象，以这个信仰对象为核心，大家有一种约定俗

成，然后大家共同遵守，这样就很容易达成共识。多

神信仰则很难形成规则及其认同，这就需要依赖信

仰之外的东西，如家族关系、地缘关系、职业关系、个
人身份地位等，所以在多神崇拜中就有多种信仰规

则。多种信仰规则怎样能建立一个普遍性的认同？多

神信仰的认同都是特殊的,是应时、应地、应对象、应
需要产生的特殊认同，这是一个当下社会的重大问

题。这才是中国信仰问题、或信仰乱象的一个最基本

的症结。

四、信仰为何转换为中国的社会问题？

刘：缺乏共识的信仰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社会问

题呢？

李：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首先可以从信仰关

系的角度进行分析。在信仰社会学里，信仰既是个人

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个信仰群体共有的事情。对信仰

者而言，信仰是私密的，甚至是个人最私密、最神秘

的领域，这可以由《宪法》规定的“信仰自由”来保证。
但从社会的层面看，如果每个信仰者都这样表达的

话，信仰就不再是一个个体的私密的存在，而是一种

社会的存在。所以，在没有信仰共识的情况下，或者

说当一个社会的运作机制还没有成为一个现代制度

的时候，这些私密的存在往往会附着于私人个体而

进入社会公共领域。一旦进入公共领域，这就成为了

所谓的潜规则。潜规则可能不上台面，这就使中国的

信仰往往会表现为一种潜规则，而在当前社会中真

正起作用往往就是这种神圣关系表达的潜规则。这

时，以潜规则出现的信仰就成为社会的一个大问题。
如前，中国的神圣关系乃至信仰方式是由权力

建构的，那么，现代社会应当是由什么样的权力来建

构当代中国社会的信仰方式呢？讲“权为民所赋”，这

个权力必须是公共的、公开的。但社会现实是，信仰

关系中多数人公私不分，个人的信仰偏好极有可能

影响到社会正常的运作。
这里可以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差序格局”这

个概念，在中国的信仰关系上是非常明显的，即公共

信仰或信仰的公共规则同私人的信仰方式之间缺乏

界限，大人物的信仰是个人的，但是它可以影响天

下，奉天承运的信仰则可以表现为皇恩浩荡。普天之

下都可以接受他的影响，他可以通过他手中的权力

建构他的信仰方式，左右国家命运。但这种信仰毫无

疑问是因人而异的。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其

境内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即门、户、井、灶等，庶人则

祭于寝，这个信仰方式的等级制一直都有。而老百姓

的信仰，只能追求一己之福，追求个人的利益，这就

是为什么每逢节日，大人物要烧头柱香的原因，他要

代表整个地区追求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等宏观目标。
刘：这显然是以私人的信仰方式，直接依靠其身

份地位而进入公共领域，并对社会产生影响？

李：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个意思。一神论的系统

中，信仰是整个共同体的事情，比如在固有的宗教信

仰体系之中，教义、信仰习惯和信仰方式都是整合在

一起的。所以，宗教应该被理解为一个道德的共同

体。中国信仰方式却不是这样，信仰没有成为一种道

德共同体，比如拜佛，是你拜你的，我拜我的。它没有

公共表达的方式，它的表达是用个人、家族的名义、

刘 栩： 信仰方式与中国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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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利益集团的名义来实现的。尽管同一种信仰的人

会凑在一起，会有团体、有生活方式的表达和精神满

足，但是没有意识到这么一个群体就是一个社会团

体，是一个基于共同信仰的道德共同体，而这一共同

体应当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下具有自己的社会实践方

式，能够与外面更大的社会共同体予以一定的整合。
现实关系中的公私不分，制度边界不明，公私界限也

非常模糊，促使信仰关系很难说是私人的，还是公共

的。如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会缺乏一个公共的、普遍

的大家都认同接受和遵守的信仰规范。
关于这些问题，还可以用信仰方式的问题来进

行分析。前面，我们讲过一神论和多神论有不同的信

仰方式。一神论最大的问题是容易出现神棍，以神圣

的名义进行宗教裁判，这是欧洲中世纪历史证明了

的，它会出现一个神圣的黑暗时期，会有宗教暴力、
宗教战争。比较而言，以人为中心的信仰方式也会出

现问题，它将人作为神来崇拜，也会出现一神论那样

的信仰暴力，同时也会出现其他的信仰问题。
此外，信仰问题的出现其实也是和传统的信仰

治理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的管理方式中，信仰

并没有被当做社会治理的一个问题，管理的是宗教，

或者说管理的是宗教的场所。很明显，仅管宗教场所

是不够的，信仰者脑袋里的东西又是没法管的。因

此，管理的应是信仰的行为，而不是管理信仰的对

象，也就是说，信仰方式应当成为社会治理、心态秩

序的重要环节。
刘：那是不是说，之所以会出现信仰乱象也有社

会治理方面的原因？

李：这其实是和社会运作的方式、社会信仰方式

及其国家治理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从社会治理的

角度看，在国家和个人的中间层面，社会信仰方式实

际上是很弱的，经常是个人、私人直接对国家，社会

在其中是缺位的。所以，在国家、个人、社会三者之间

的神圣关系、信仰方式，应当如何构成，如何梳理，这

是信仰社会学研究的重大问题之一。
与此神圣关系、信仰方式相关的问题，则是改革

开放所带来的利益多样性。因为，信仰关系之中也有

一种商机。比如，以信仰为背景，做一些活动，办一些

沙龙、茶馆、读书会、国学班、启蒙班、读经班等等，它

确实是有一定的商机在里头，但包裹的一定是人们

在这方面的精神需求。只看表面的话和信仰无关，但

骨子里面它和信仰有关。又比如，在佛教里，隐藏商

机最隐秘的就是供养和布施。它既是信仰方式，也可

以是经济方式，还可以是一种宗教消费方式。治理的

问题没有解决好的话，这些做法最后就会变成了一

种信仰怪相：以为谁花的钱多，谁买的保佑就多。如

果这种行为无序，必然会形成信仰乱象，打乱当代中

国人的心态秩序。

五、法治：信仰共识的最大公约数

刘：谈了这么多，应当说建构信仰共识才是治理

信仰乱象的关键，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否成

为一种信仰共识呢？

李：当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最基本的要

求，是可以放到不同的信仰体系里的，培育、实践、认
同。只是在不同的信仰体系里，它会有不同的表现形

式。对于信仰者而言，他的信仰就是他的核心价值

观，但其与国家提倡的核心价值观必须要有一个共

有的平台。信佛的人也不能没有法律、没有国家的概

念。事实上，有信仰的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

同程度还是比较高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国家、
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我们有一项调查，反映出有宗

教信仰的人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主要集中在国家层

面，对富强、和谐、民主认同的是最多的，对社会层面

和个人层面的认同反倒不高。这种情况也在说明，在

以往的国家和个人关系之中，我们缺失了社会层面

的价值认同，只有从上到下的强制性治理方式，强调

了国家对个人的作用，信仰者只能依照其习惯，只能

认同国家。这就与我们上面谈到的信仰方式紧密相

关，缺乏社会学层面的社会认同，信仰方式很容易成

为对上而言的权力神圣性证明方式，对个人而言，则

是追求一己之福的手段与工具。那么，自由、平等、公
正、法治等社会层面的信仰共识何以构成？！

刘：那么应当如何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

建构信仰共识呢？

李：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是自由、平等、公正、
法治，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建设好之后，国

家和个人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才能顺利的构成。用信

仰社会学的理论方法来讲，即是应该建构对宪法的

信仰，这是最公共的信仰，是不同信仰关系、社会信

仰层面的最大公约数。
倘若考虑用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来讨论信仰

关系之间的处理，一个方法是，信仰共识的建构必须

公开、公正、公平，这个“三公”很重要。（下转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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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Xu

（上接第10页）另外，社会中如果没有这样的意识，就很

难谈信仰共识的建构。此外，特别是信仰的主导性问

题，这个问题虽然没人说，但很重要。国家层面的价

值观就具有信仰主导特征， 关键是这一信仰方式

的主导性是一自然形成的过程，还是一人为强加的

过程。目前说传统复兴、国学复兴，让儒教成为主导，

可以提倡，可以讲说，但不可以强制执行。
刘：所以说，在您看来，信仰关系的治理应当纳

入法治的范畴，对么？

李：信仰关系应当纳入法律当中。个人的信仰无

法管理，但信仰方式是可以纳入法律治理范围的。不

能说信妈祖是对的，信财神就是不对的，但如何信是

可以依据法律的。信仰关系的处理有个说法，“政治

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这个原则相当好，但

实践中的问题不少。信仰之间的关系怎样能真正像

核心价值观倡导的那样，真正做到平等、公正、自由？

要平等、公正，信仰才能自由。外来的和本土的不同

信仰之间，如果没有做到平等、公正，信仰自由就是

一句空话。信仰自由是一个相对概念，必须要有制度

支撑，关键就是在实践中如何操作。如果把信仰类型

大致分为政治信仰、宗教信仰、民间信仰和民族信

仰，这几种信仰类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处理？是用意

识形态、国家权力的方式来处理，或者是行政管理的

方式来处理，或是用宪法的方式来处理？不同的治理

方式就会带来明显不同的结果。显然，公共信仰或信

仰共识的建构应具备以宪法为基础的公共性，这样

才能真正体现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真实内容，才能

起到最好的社会效果。
刘：的确，只有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信仰问题的传

承与内在逻辑，才能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而以法治

为最大公约数来建构信仰共识确实是一条可行的路

径。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

[责任编辑 路 强]

The Sogdian Trade Caravan Traveled
Between Liu Hu Zhou and LuoYang in Tang Dynasty

YUE Dong
（Hua qing chi Historic Relics Administratio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Research Office，Lintong 710600，China）

Abstract：The Liu Hu Zhou trade caravan is still at work on long distance trade in Tang Dynasty.Shi Zhou attracts

the caravan to live there for its traffic hub position,economic hinterland superiority condition.The trade route starting

from Liu Hu Zhou, passing Shi Zhou and finally arriving at Luo Yang is in a good condition to travel. Wu Ding River

Valley, Fen River Valley, and the influx of husbandry, towns, and traffic have provided great convenience for long

distant trade. Further, the image of caravan Zoroastrian gods comes from here.

Key words：LiuHuZhou；ShiZhou；LuoYang；the Sogdian Trade Caravan；Cara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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